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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险法》等五部法律的决定（主席令第十四号）
中央政府门户网站　www.gov.cn  2014-09-01 07:57 来源： 新华社

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　十四　号

　　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〉等五部法律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4年8月31日

 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等五部法律的决定

（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）

   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：

    一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作出修改

    （一）将第八十二条中的“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”修改为“有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”。

    （二）将第八十五条修改为：“保险公司应当聘用专业人员，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和合规报告制度。”

    二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作出修改

    （一）将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中的“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”修改为“公告”，第一款第八项

中的“报送”修改为“公告”。

    删去第二款。

    （二）删去第九十条第一款。

    （三）将第九十一条修改为：“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，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。收购人需要

变更收购要约的，必须及时公告，载明具体变更事项。”

分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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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（四）将第一百零八条、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中的“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

的情形”修改为“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”。

    （五）删去第二百一十三条中的“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”和“或者擅自变更收购要约”。

    三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作出修改

    （一）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设立会计师事务所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

准。”

    （二）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：“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，按照互惠原则办

理。

    “外国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在中国境内临时办理有关业务的，须经有关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

部门批准。”

    四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作出修改

    （一）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“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定资格的”修改为“集中

采购机构以外的”。

    （二）删去第七十一条第三项。

    （三）将第七十八条中的“依法取消其进行相关业务的资格”修改为“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

业务”。

    五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作出修改

    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：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；确实无法避免的，建

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，方可建设。”

    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   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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